
招標公告  

屋 宇 署  

1 .  現 招 標 承 投 下 列 項 目 ：  

招 標 編 號  項 目  截 標 日 期 和 時 間  

B A / B M 0 1 / 2 0 2 4  承 投 就 應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呈 交

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所 規 定 法 定 圖 則

的 顧 問 研 究 。  

2 0 2 4 年 3 月 1 日  

（ 正 午 1 2 時 ）  

投 標 者 必 須 填 具 一 式 五 份 的 投 標 表 格，並 將 填 妥 的 投 標 表 格 放 置 信 封 內 密 封。

中 標 的 顧 問 須 在 為 期 1 5 個 月 的 合 約 期 內 為 此 項 顧 問 研 究 涵 蓋 以 下 工 作 範 疇 ：

( a )深 入 研 究 中 國 內 地 及 海 外 地 區 在 推 廣 應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呈 交 法 定 圖 則

的 做 法； ( b )進 行 案 頭 研 究，檢 視 ( i )有 關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《 條 例 》）規 定

呈 交 文 件（ 由 呈 交 圖 則 至 核 證 工 程 完 成 的 各 階 段 文 件 ）的 本 地 法 律 框 架；以 及

( i i )本 地 在 規 管 及 ／ 或 協 助 應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方 面 的 做 法； ( c )研 究 並 探 討

( i )在 《 條 例 》 所 規 管 的 發 展 項 目 應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的 方 案 ； ( i i )應 用 開 放

式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的 技 術 問 題 及 可 行 解 決 方 案；以 及 ( i i i )以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

術 格 式 製 備 的 圖 則 及 法 定 呈 交 文 件 的 審 批 機 制 和 建 築 記 錄 的 核 證 及 備 存 方

式 ； ( d )就 擬 議 的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審 批 機 制 和 建 築 記 錄 的 框 架 提 供 建 議 ， 並

進 行 概 念 驗 證 ； ( e )制 定 策 略 ， 推 動 建 築 業 界 應 用 建 築 信 息 模 擬 技 術 製 備 訂 明

圖 則，作 為 根 據《 條 例 》呈 交 法 定 圖 則 之 用，當 中 包 括 探 討 規 定 業 界 應 用 該 技

術 製 備 根 據《 條 例 》須 呈 交 的 法 定 圖 則 的 可 能 性，以 及 完 善 應 用 相 關 技 術 的 路

線 圖，在 每 個 必 要 措 施 ／ 步 驟 加 入 實 施 細 節 及 時 間 表；以 及 ( f )舉 行 兩 輪 持 份 者

參 與 活 動，分 享 顧 問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建 議，並 收 集 業 界 的 意 見。有 關 提 交 投 標 書

的 方 式 詳 載 於 招 標 文 件 。  

2 .  投 標 者 必 須 將 技 術 建 議 及 投 標 價 建 議 的 資 料 分 別 放 置 於 兩 個 信 封 內 密

封，並 在 信 封 面 清 楚 註 明 投 標 項 目、招 標 編 號（ 但 不 得 有 任 何 記 認，使 人 認 出

投 標 者 的 身 分 ）。投 標 者 必 須 於 上 述 指 定 截 標 日 期 和 時 間 前，把 投 標 書 放 入 九

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1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 屋 宇 署 總 部 地 下 的「 屋 宇 署 報 價 箱 」

內 。 逾 期 的 投 標 書 概 不 受 理 。  



3 .  投 標 表 格 等 招 標 文 件 及 進 一 步 資 料 可 向 香 港 太 古 城 太 古 灣 道 14號 7樓 新

界 東 ( 1 )及 牌 照 組 索 取（ 聯 絡 人：李 謨 熹 先 生（ 結 構 工 程 師 / B I M），電 話： ( 8 5 2)  
3 5 8 0  2 8 3 0） 。  

4 .  投 標 簡 介 會 將 於 2 0 2 4年 2月 8日（ 星 期 四 ）下 午 3時 正 於 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

11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 屋 宇 署 總 部 並 於 網 絡 媒 體 平 台 (M i c r o s o f t  Te a ms )同
時 舉 行 。  

5 .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投 標 書 或 任 何 一 份 投 標 書 ，

並 有 權 與 任 何 或 所 有 投 標 者 商 議 批 出 合 約 的 條 款 。  

6 .  批 出 是 項 合 約 的 詳 情 將 於 互 聯 網 公 布 （ 網 址 ：
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/ t c / i n d e x . h t ml） 。  

備 註 ：   

( i )  如 截 標 當 天 上 午 9 時 至 正 午 1 2 時 期 間 ， 八 號 或 以 上 的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

號、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或 政 府 公 布 的「 超 強 颱 風 後 的 極 端 情 況 」生 效，截

標 時 間 會 延 至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的 正 午 1 2 時 。  
( i i )  所 有 時 間 的 表 述 均 為 香 港 時 間 。  

日 期 ： 2 0 2 3 年 2 月 2 日  屋 宇 署 署 長 余 寶 美  

https://www.bd.gov.hk/tc/index.html

